
关于防范不法分子冒用鑫元基金名义 

进行非法活动的重要提示 

 

   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鑫元基金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近

期发现有不法分子自称鑫元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李强，并与

多家机构开展业务联络。 

  为此本公司特发布如下声明： 

一、本公司法定名称为：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；微信公众

号为：鑫元基金（微信号：xinyuanfund01）；本公司客服热线

为：400-606-6188。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渠道获取本公司提供的

相关资讯。 

二、经排查，本公司并无名为李强的员工。本公司所有从业

人员姓名、照片等信息均可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

（https://www.amac.org.cn/）查询，敬请投资者对诈骗等违法

活动保持警惕、审慎判断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 

三、为保护自身的信息及资金安全，请投资者仔细甄别，避

免点击不明链接、添加不明人员。切勿泄漏身份证号码、银行账

号密码等重要信息。 

四、如发现有类似或其他冒用本公司名义或假冒本公司工作

人员的不法行为，请及时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-606-

6188 联系确认；若有资金损失，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等相关

机构报案。 



 

  本公司保留对以任何方式冒用本公司名义、假冒本公司工作

人员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、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；如发现

此类机构或人员涉嫌虚假宣传、金融诈骗、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等

违法违规或犯罪行为的，本公司将向有关部门举报。 

    特此提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6 年 1 月 24 日 


